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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化发展，生活的逐渐复杂化也对应着其中涉及刑法的问题应当更加细化的要求，

尤其是对于一些似罪非罪的行为更应当有明确的规定，这不仅关涉到对违法犯罪人的精准惩罚与预防，

也关系到社会秩序的整体稳定。在共同犯罪中存在的帮助犯，往往与中立帮助行为难以区分，但刑法因

其惩罚严厉性而作为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法益的最后一道防线更应该准确界定两概念。只有在明确某

一行为属于中立帮助行为后，才能进一步考虑此种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本文主要解决可罚性

的前置问题，即中立帮助行为与帮助犯的区分界定，从概念出发，与帮助犯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中立帮助

行为的特点，通过一个具体案例更加深入的理解并以此验证笔者提出的中立帮助行为判断标准的可行性，

为进一步的定罪量刑做出更加准确的前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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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refin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ur, the gradual complexity of 
life also corresponds to the issues involving criminal law should be more detailed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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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cially for some seemingly non-criminal acts should have clear provisions, which not only re-
lates to the precise punishment and prevention of offenders, but also relates to the overall stabili-
ty of the social order. The existence of helpers in joint crimes is often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from 
neutral helpers, but the criminal law should accurately define the two concepts because of the se-
verity of the punishment as the last line of defe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Only after it is clear that an act is a neutral act of assistance can further 
consideration be given to whether such a neutral act of assistance is punishable. In this paper, the 
main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punishability of the former, that is, the neutral helping behaviour 
and help to define the distinction, from the concept of starting, and help to m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utral helping behaviour, through a specific case of a more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author’s proposed standards of judge-
ment of the neutral helping behaviour, for the conviction of the sentence to make a more accurate 
judgement of the 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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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最初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就有关于中立帮助行为的理论研究，当时的学界主要倾向以行为人的主

观认识为标准来简单界定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但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这一理论无区分必要。

随着对刑法理论更为细致深入研究，人们发现中立行为与传统的帮助犯不仅在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上有所

不同，而且在发生场合、行为特征、社会危害性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别，相关案件的发生愈加频繁，让刑

法学界无法再坐视不理，学者们从不同的切入角度进行分析，出现了全面处罚说以及限制处罚说中的主

观说、客观说、综合说等观点，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影响着定罪量刑，因此到底以何种学说

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是极为重要的。 
尤其是随着我国近年来经济社会水平的不断发展，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关于中立帮助行为促进犯罪实

现的案例，例如，出租车司机明知他人是乘车去杀人仍提供运输服务；超市售货员明知他人要杀人仍将

菜刀售出；律师为犯罪团伙提供法律服务；宾馆为他人的卖淫、吸毒创造条件；餐厅服务员明知菜品有

毒仍将其送给顾客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生活行为，却无意中助长了犯罪结果的发生，那么是否应

当将相关人员以帮助犯处罚，是值得思考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2. 中立帮助行为概述 

中立帮助行为，也称日常性行为，是指有着看似无害的外观，但客观上对犯罪行为及犯罪结果起到

促进作用的情形，是帮助行为的一种特殊形态，在具有一般帮助行为的共同特征的同时，又具有其特殊

性的一种中立性帮助行为[1]。二者之所以难以区分，正是因为成立中立帮助行为在形式上需要满足帮助

犯的主客观要件。从文义上分析，“中立”一词，是指不偏不倚的做出相关行为，不带有对任何一方的

感情色彩独立做出公正的判断，而“帮助”一词则具有主观偏向色彩，往往是指在物质或精神上给予他

人支援的行为，如此分析，“中立”与“帮助”似乎是矛盾的，不应该同时修饰“行为”一词。因此，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543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瞿颖 
 

 

DOI: 10.12677/ojls.2024.125434 3059 法学 
 

笔者倾向于首先从语义及法理角度入手，对中立帮助行为进行理解，并综合分析可得出如下所述的三大

特点： 

2.1. 中立性 

这里的中立性，不仅是通常理解的中立，更多的是站在刑法角度的具有社会有益性和社会危害性的

“中立性”。社会有益性具体到中立帮助行为中，是指行为人并不是出于犯罪或具有促进他人犯罪的意

图，而是为了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社会交往等与犯罪无关的目的，且按照通常的社会交往习惯规则所

进行，能被大众所认可[2]；社会危害性具体到中立帮助行为中，应理解为行为人在主观上对实施犯罪行

为有一定认识，但依然放纵结果的发生，对犯罪结果的发生提供了一定非犯罪形式的帮助，从而认定二

者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也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立性不应当从主观和客观分析，而是侧重从帮助行

为的自身性质，也就是仅在客观范围内加以界定即可。但是综合比较而言，笔者更赞同从第一种观点，

也就是主客观分别进行分析判断，综合得出是否属于中立帮助行为，否则仅从客观角度进行评判，会不

适当的将刑罚的打击范围扩大或缩小。 

2.2. 帮助性 

一般而言，对实行正犯的犯罪行为起到物质或心理上的促进就属于具有帮助行，而对于中立帮助犯

这一特殊形态，其帮助性主要是指在客观物质层面给予犯罪行为一定帮助，但也不排除心理层面的帮助。

例如，为犯罪人提供餐饮、住宿等也属于帮助，但仅能算作保证犯罪人不被饿死、冻死，属于人们在社

会生活中实施的最为基本的日常行为，而并非犯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笔者认为此类“帮助”

不能归纳为中立帮助行为。类比帮助犯的正犯化成立实行犯，中立帮助犯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转化为正犯，

成立中立实行行为，例如，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1，立法机关

将为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行为规定为正犯，属于中立帮助行

为的正犯化，即中立实行行为。从这一角度而言，中立帮助行为与帮助犯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存在积极

帮助转化为实行犯的情形。 

2.3. 关联性 

结合上述所言，中立帮助行为之所以具有可罚性，是因为该行为与犯罪具有的关联性。有帮助者存

在，就一定存在受体被帮助者，二者属于共生的关系，以帮助犯与实行犯这一对概念来说，实行犯就是

被帮助者，帮助犯对实行犯而言，具有一定的从属性，因此对于共犯处罚的依据，一般采用混合惹起说。

过去的惹起说认为正犯具有不法性，共犯的不法从属于正犯的不法；现在的惹起说认为，教唆犯、帮助

犯等共犯固有的结果惹起，也就是说共犯所固有的不法以及正犯的不法二者同时具备的，才是处罚共犯

的理由[3]。也就是说，原来的共犯不法，从属于正犯的不法，判断共犯行为主要是以正犯的行为为主，

而现在是进一步区分，弱化了共犯的从属性，以共犯和正犯均同时具备不法性为条件作为共犯处罚的要

件。故，中立帮助行为应当根据性质区分为可罚与不可罚的中立帮助行为分别认定，笔者认为，对于其

中的不可罚中立帮助行为因不具有刑罚可罚性而不应当纳为犯罪行为的帮助犯。 

3. 中立帮助行为与帮助犯的区分 

帮助犯，是指为他人犯罪提供物质或心理支撑，对正犯起促进、强化、推动作用，以使他人的犯罪

 

 

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第二款：“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

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有

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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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的行为[4]。根据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不同划分为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组织犯，顾名思义，

帮助犯就是对实行正犯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一般而言，帮助犯不同于正犯，但近些年也出现了帮助行

为正犯化的趋势，例如，刑法分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帮助恐怖活动罪 2、第二百八十七条第二款

规定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见 p. 3059，脚注 1)、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规定的协助组织卖淫罪 3等，此类

帮助行为不再认定为共犯中的帮助犯，而是升格为单独成罪，这是基于帮助行为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

性以及较大人身危险性，使行为本身达到刑法意义上对“危害行为”的评价标准。 
之所以帮助犯与中立帮助行为最易混淆，也是因为从客观结果上来说，中立帮助行为起到了类似于

帮助犯的辅助作用，经过与帮助犯对比分析后，可以对中立帮助行为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 

3.1. 实施的活动具有重复性 

帮助犯属于共同犯罪中的一种辅助类型，是指不直接参与犯罪，而是通过向实行犯提供帮助的行为

促使犯罪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帮助犯仅存在于某一特定犯罪中，犯罪结束，帮助犯的行为也随之终止。 
但对于中立帮助行为而言，其帮助行为属于持续性行为，不会因特定犯罪行为的结束而结束。例如，

银行的存取现金服务、商场售卖商品的服务、出租车司机的运营服务等，由此也可得出，中立帮助行为

大都发生在民事交易领域，行为人的帮助行为是以实现商业目的为主，即使没有犯罪行为的出现，也会

照常出现，不会因犯罪的产生或消灭而产生或消灭。 

3.2. 面向的受众具有不确定性 

根据上述分析，帮助犯所面向的被帮助对象往往是特定的人，具有明显的指向性，无论是对于帮助

者还是被帮助者而言，彼此都是一对一的特定关系。 
在中立帮助行为中，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不具有明显指向性。以出租车司机的运输服务为例，站在司

机角度，也许一个司机一次只能承载一名特定的乘客，但司机的运载服务并非针对某一特定人，而是面

向不特定多数的“乘车人”群体；站在乘车人角度，“司机”群体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并不是说 A 司

机不承载就没有其他选择，而是可以选择 B 司机、C 司机等为乘车人提供服务。 

3.3. 行为与意识产生的先后顺序 

帮助犯作为共同犯罪中的一种分类，其成立前提便是有共同犯罪，故帮助犯应当是与实行犯产生犯

罪的合意在先，而后对犯罪实施了帮助行为，也就是意识在前，行为在后，行为受意识的支配。 
在中立帮助犯中，以出租车司机载客为例，司机并非在未实施运输行为之前就得知某乘车人具有犯

罪意图，而且司机的运输行为属于持续性的存在，即使产生犯罪意图，也是在出现了具体的人或事后才

产生的，因此属于行为在前，意识在后。 

3.4. 具有日常生活性 

帮助犯的目的明确，就是帮助达到某一特定的犯罪目的，其行为不能认定一定具有日常生活性，且

大多具有可被察觉性。 
而结合上述分析，中立帮助行为往往发生在民事交易过程中，故其行为应当是符合正常的社会秩序

 

 

2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资助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的，或者资助恐怖活动培训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

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3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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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大众的理解，也许某人实施了犯罪帮助行为，但因为属于日常行为而不易被察觉，这也是难以认定

行为人是否属于中立帮助行为的关键原因。 

3.5. 片面帮助性 

帮助犯的帮助行为是为犯罪行为提供了实质性的物质或精神层面的帮助，与犯罪实行犯存在“通谋”

的合意。 
而中立帮助行为虽然客观上对犯罪结果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从主观分析，行为人与犯罪人之间不存

在全面的、交互的意思联络，不具有犯罪合意。所以，从这一角度出发，若要对中立帮助行为进行处罚，

可以参照片面共犯的处罚标准，看行为人是否对犯罪属于明知。 

4. 案例分析 

要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就不能脱离实际空谈理论，因此，为了更好理解中立帮助行为，这里以出租

车司机的运输服务为例进行分析，假设基本案情：出租车司机刘强载运盗窃犯张三至实施犯罪的地点。 
情形一：刘强客观上为张三提供了运输服务，但刘强主观上对张三要去实施盗窃的行为并不知情。

此时，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虽然客观上对盗窃犯罪提供了帮助，但行为人刘强主观上并不知情，

而且根据对出租车司机的规范要求，刘强作为司机也没有义务知道乘客张三要去哪、要去干什么。因此，

在此种情形下，司机刘强不构成帮助犯。 
情形二：出租车司机刘强在乘客张三上车时，并不知道张三要去实施盗窃，但是在运输途中得知其

目的，此种情况下，司机刘强并未停止为盗窃行为人提供运输服务，而仍然按照乘客张三的要求将其送

往犯罪地点。此时，出租车司机刘强在客观上为盗窃犯罪提供了运输帮助，主观上也具有对盗窃行为的

明知，形式上似乎满足了帮助犯的主客观要件，但此运输活动仍属于出租车司机的职务行为，具有完成

履行民事运输合同的性质，所以不能认定为帮助犯。如果对此种情形，苛责出租车司机要求承担刑事责

任，那么社会生活将无法正常运行，因为合理合规的日常生活行为都可能构成犯罪，社会生活将陷入一

片混乱。但是对于本情形，可以要求刘强在事后履行报告义务，否则将以违法违规处理。 
情形三：出租车司机刘强将乘客张三送至犯罪地点，张三要求刘强在门口等候片刻，并承诺支付加

倍车费，司机刘强答应。此时，客观上虽然刘强将张三运至犯罪地点，但主观上并不知道或不确定张三

要干什么，对盗窃行为只有或然性的认知，因此也不具有可罚性，不属于帮助犯。 
情形四：出租车司机刘强载运乘客张三，在途中聊天沟通时，得知张三要前往的目的地是实施盗窃

的犯罪地点，且张三约刘强共同参与，事后共同分赃，刘强答应。此种情形中，刘强和张三不属于事前

预谋，而是临时起意的搭伙作案，此时，刘强运输张三的行为就不能简单定义为履行运输合同，而是以

主观上的共同实施盗窃目的为主，因此，能够有充分的理由否认司机运输的中立性，刘强构成盗窃罪的

帮助犯。 
正如我国学者陈宏宾教授指出：“出租承运行为作为正常的业务行为，不管司机是否知悉正犯的犯

罪计划，都不应认为承运行为具有刑法上的法益侵害性和社会危害性。司机运载乘客，属于运输行业规则

和承运合同的规定，即便知悉了顾客的犯罪意图，其也没有理由拒载的正当理由。若法律将此正当行为也

纳入犯罪，则会导致正常的交通运输秩序无法进行。”([1], p. 173)只有司机与犯罪人之间存在犯罪合意，

并实施共谋行为，才会刺破正常的承运关系，出租车司机的运输行为也将因此构成具体犯罪的帮助犯。 

5. 总结 

对于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刑法理论也需要日益精细化的规范，才能更好的回应社会中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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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只有实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才能真正达到刑法的社会规制效果。本文通过分析生活中似

罪非罪的中立帮助行为，与刑法中的帮助犯进行对比研究，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总结中立帮助行为的

特征，以其中立性、帮助性和关联性的特性与实施活动的重复性、面向公众的不特定性、行为与意识产

生的先后顺序与帮助犯不同、日常生活性以及与片面共犯理论相结合的特点，并结合具体的案例对中立

帮助行为进行区分和界定。 
根据刑法谦抑性的要求，法益保护都是有限的保护，只能在社会政策的必要范围内进行规制，并且

要与个人自由与正常社会生活的之间保持平衡，只有在行为制造了法所不允许的危险才能成为归责对象

[5]。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更赞同方鹏教授的观点，认为可罚性的中立帮助行为的帮助犯属于目的犯，

并指出：“帮助犯实际上是目的犯，行为人是通过帮助正犯行为来追求实现犯罪结果的意欲时才能构成

犯罪。”[6] 
而只有对帮助犯和中立帮助行为做出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后，才能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进行分

析认定，因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准确归纳何种行为属于刑法上具有可罚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只有前

提正确，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做下一步分析，才能准确定罪量刑，真正实现刑法的规制、保障和保

护的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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